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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法官研修規畫委員會 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6年 9月 8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二、開會地點：法官學院 2樓 204會議室 

三、主    席：周占春                          紀錄：林玉凡 

四、出席人員： 

王委員文杰 

朱委員朝亮 

李委員念祖 

李委員玉卿 

李委員維心 

沈委員方維 

林委員超駿 

林委員晏如 

許委員仕楓 

陳委員真真(請假) 

張委員升星 

黃委員榮村  

蔡委員鴻杰 

鄭委員培麗(請假) 

五、列席人員： 

高主任秘書玉舜 

游調辦事法官兼組長悅晨 

吳調辦事法官俊龍 

楊組長思璇 

侯組長翠鳳 

六、主席致詞：(略) 

七、業務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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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討論事項： 

(一) 「法官職前研習及在職進修研修方針」(草案)，提請討論。 

(二) 關於遴選法官職前研習方針及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三) 關於本學院辦理研習或課程之具體建議事項，提請討論。 

九、委員發言摘要 

（一）黃委員榮村： 

1、司法改革的重要理念，可選擇適當的講座將改革的精神與

理念與學員適度溝通，對於改革會有更大助益。 

2、建議增加跨領域互動課程，例如讓法律精神醫學與法官能

有互動機會。學院目前規劃的課程多為單一主題，可考量

跨領域互動之規劃。 

3、醫療訴訟糾紛的處理方式，影響所及，是醫學生日後畏於

選擇五大科的原因之一，建議找對醫療糾紛處理很有經驗

的法官，與醫界及醫學教育界在課堂上互動，增進瞭解。 

4、關於邀請國外專家，可提供邀請名單協請大學院校等學術

機關，依其需要向科技部洽邀講座，或可解決公務機關經

費預算有上限之窘境。 

（二）沈委員方維 

1、新觀念的引進，講座的角色至為重要，不宜停留在傳統或

守舊的觀念而未能與時俱進，宜慎選講座，且宜先與講座

做觀念上的溝通，提供符合時代脈動及有益於司法未來方

向的內容予研習人員。 

   2、研修方針關於辦理遴選法官職前研習第 2.3點有關：專精

的法律知識及審判方法，以及豐富練達的社會學養二點，

於法官在職進修而言，同等重要。 

   3、就最高法院法官的研習，最高法院會舉辦民事及刑     

事學術研討會，邀請學者做新觀念的報告，由法官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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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以開庭模式，由全體民庭或刑庭庭長及法官參與，邀

請法律專家到場提供專業意見，再由所有法官一起討論出

結論；亦有於最高法院個別合議庭開庭辯論時，邀請法律

專家提供專業意見；還有在民刑庭會議中，許多學有專精

的最高法院庭長或法官，也會提供研究成果與同仁分享。

以上這些都是增進專業知識的方式。另外，也有法官參加

外界舉辦之學術研究會，互動研討後帶回新觀念，於民刑

庭會議討論時提出，可提供大家思考學習的機會。 

 4、就憲法意識的問題，以前實務工作者較少在憲法這領域投

注心力，但環境改變，思維上也必須改變而正視這個觀點。

最高法院法官多已注意及之，並且也在裁判中加以論述。 

 5、互動研習的課程對於授課與研習人員均屬不易，來參與研

習的法官必須預作相當準備。 

 

主席 

    在法官在職訓練，目前已規劃許多互動研習等課程。今年

也開始規劃例如審查庭課程，將相關工作經驗，與其他法

院交流、分享。 

（三）李委員玉卿： 

1、建議增加例如：（1）將纏訟、囑目、議論不斷的案件，適

當去個案化後，作成案例供刑事庭法官與檢察官研習，以

了解彼此的辦案理念，增進案件品質，減少爭議;(2)將各

領域矚目案件，做成實際研習案例研討等。 

2、主席介紹到刑事法院的案例研討課程，十分務實。建請規

劃案例研討課程時，也能關注公法法院之需求。 

3、法官學院規劃的班別，建議安排跨領域的互動研習。目前

常見民事法院與公法法院就相同社會事實的法律判斷相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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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也見刑事領域與公法法院也有這樣的現象發生。於現

在的救濟制度下，不同領域的見解唯有待大法官解釋才得

以統一，似乎緩不濟急，不免影響當事人權益。安排跨領

域的對談或研習，雖不致發生有統一見解的效果，但可以

喚起問題意識，藉由多一點的溝通讓結論更妥適。 

4、今年本院邀請蔡明誠大法官來院講授「行政法院裁判與憲

法審查及解釋」，內容是以近期的大法官解釋做為案例資料，

由此去談論憲法解釋。最近的司改會議決議有提到「憲法

審查裁判」，故以憲法解釋的角度去審視裁判，是一個值得

重視的課題，建議學院也可以開設類似的課程。 

  （四）李委員念祖 

     觀諸研習計畫，行政訴訟的課程時間安排似乎較少。法官

辦理民、刑、行政訴訟案件，都會有憲法問題，建議增加

「合憲性」解釋相關課程，歸納整理實務案例，有系統的

介紹如何做合憲性解釋，應該會對辦理案件很有幫助。 

（五）朱委員朝亮 

     法官學院年度課程規劃堪稱完善。建議增加課程如下： 

1、外界及院檢都非常關切的冤罪問題，建議就近年撤銷發回

之非常上訴，再審案例，一併做有系統的冤案事由整理並

進行講授。 

2、實務案例之研討，建議增加：「貪污」案件，因貪污案件

遭發回更審次數最常見，顯見一二三審間意見常有不同，

為讓下級審於審理貪污案件時能聚焦各類貪污構成要件，

及時調查依法應查之事實與法律爭點 建議法官學院整理

更二以上案件，並請三審法院前來講授，以增進此類案件

審判之正確性。  

3、二公約國內法後，有關國際法之適用案件日多，建議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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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外國法效力，國際法與本國法衝突時之法律適用、國際

管轄原則及兩公約之一般性意見導讀等，進行系統的設計

課程。 

（六）蔡委員鴻杰 

     建議增加修復式司法相關課程。 

（七）許委員仕楓 

1、再審、非常上訴課程確有安排必要。對於被平反的個案，

開個案研討，檢討被平反的原因，作為審理類似案件的經

驗，避免重蹈覆轍。 

2、另個人甫於本週一參加學院舉辦之「性別暴力防治中法官

角色的新視野-分享、對話與交流研習」，其中英國倫敦大

學教授於授課時提到的觀點，關於主觀的證述及客觀的證

據，都可能因為受先行資訊影響而失真。因認知偏誤產生

的問題，宜讓法官有學習、瞭解的機會，使法官可以何區

辨證據的憑信性。類此之課程，也與平冤相關，建議再次

安排該外籍講座前來授課。 

3、近來法官開庭的態度，常時被聲請評鑑的原因，而法官被

認為態度不佳，部分原因是法官不知如何應對、回應當事

人的不理性言語及行為所致。建議增加法理學、法哲學、

心理學相關課程，讓法官在開庭時可以適時與當事人應對。 

4、少年課程，除理論外，也需兼具實務性，更應建構相關少

年司法的理念，希望多安排講授「少年精神」的課程，使

少年司法團隊員都能有此理念。另或安排個案研討的課程，

邀請有豐富實務經驗的少年法庭法官、調保官，及與少年

資源有關的相關機關，如衛福部、勞動部等，進行交流溝

通，以利輔導少年，促進健全少年自我成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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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外籍講座前來學院授課等問題，因為政府機關經費有限，要

邀請這些優秀講座常需仰賴其他資源挹注。有些課程則是

不容易邀請到理想的講座，表現優異的講座不願前來授課，

請多提供講座名單。 

（八）林委員超駿 

   1、關於司法官結訓後分庭，是在分發之後法院再為事務分配。

在學院辦理的遴選法官方面，分科能否提前到前幾週，例

如有些其實具備民事或刑事專業，而分發後卻未能辦理專

業，有無可能早一點進行事務分配？俾於最後幾週進行強

化。或例如結訓前三名可優先選擇未來辦理民、刑事，以

避免浪費人才。 

   2、資深法官的受訓，應如何安排規劃課程？對於本職學能已

經很強的法官，應有機會與外界多做溝通，類似要強化調

解功能的概念。 

主席 

各法院的事務分配尚無法突破，而委員提到行政訴訟課程

安排較少，就遴選法官而言，將來進法院行政訴訟庭之機會

微乎其微。委員的意見可供司法院研擬政策參考。 

對於憲法意識相關課程的安排，納入課程規劃，也請各位委

員提供師資。 

（九）王委員文杰 

法律問題類型層出不窮，新型態犯罪類型不勝枚舉。建議增

加洗錢防制與法律遵循課程，以及能使法官身心靈得到平

衡的新思維、生態保育等課程，使法官除增進審判專業之外，

能得到另類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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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林委員晏如： 

   1、部分課程可增加實地教學，例如工程專業研習，可至工程

實地瞭解相關知識，使教學內容不只是紙上談兵。 

   2、調解方面，可參仿國外調解作法，與我國制度結合或參採

修正。另外，調解也適合互動研習方式。例如由調解法官

整理提出比較有心得的案例，常遇到的案件類型，俾訂定

之調解方案較易為當事人接受。有些個案可以提出來探討，

或例如設計情境題等，由與會之研習人員互相討論分享。 

 3、關於選送進修回國之後的成果發表，可考慮讓進修法官的

成果發表放進例行課程計畫。「法官職前研習及在職進修

研修方針」第五點可增加關於法官進修成果的發表，且與

議題相關之廳處也可派代表來參與這項成果發表，座談，

則基層法官也能藉此知悉政策及未來立法方向，所參採的

是何國立法例等。 

主席 

   實地教學課程確有必要，至現場實地瞭解相關生態議題，

藉由親身體驗進而感同身受。 

   從 106 年開始的選送進修會議面敘時，均有告知回國後

必須回來授課介紹所學，已加註條件。 

（十一）李委員維心 

  1、智慧財產法院法官辦理關於智慧財產之民事訴訟、刑事訴

訟及行政訴訟之審判事務，每日審理案件時常必須在不同

類型案件中轉換。智財法院法官參加之研習多為法院自辦

的在院研習。惟辦理在院研習時，要 16位法官都同時參與

並不容易，在智財界，各項課程參與機會很多，因此到學

院上課的機會相對較少。 

  2、在司改國是會議有論及法庭直播之議題，國外有類似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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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財法院也有可能進行直播，建議學院就直播是否只限

於法律審開庭時，大法官的會議才進行，在事實審法院則

不進行直播。關於直播議題與人權保障相關，亦建議開辦

類似研討課程。 

主席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對此有進行委外研究案。研究結論如何，

可研議納內課程規劃。 

（十二）張委員升星 

1、遴選法官的用意在於法官多元晉用，這些遴選法官既然已

有相當實務經驗，則其訓練目標應有不同視野。固然國家

行使司法權，必須具有一致性及可預測性的要求，但是既

然強調多元晉用，如果訓練結果又把這些不同背景的人塑

造成為與司法特考晉用相同的價值觀，等於是在訓練過程

予以馴化，如此似乎又與多元晉用的初衷有違。因此個人

建議：訓練課程應該加入「實務批判」的課程。因為這些

不同管道晉用的學員既然都是具備實務經驗的律師，應該

能夠檢視之前執業案件的經驗，由其發表具體個案的批判

性意見，未來倘若擔仼法官，他們的實務操作會如何？其

有別於該案承辦法官之處何在？經由分享及批判既有實務

經驗的課程，才能符合多元晉用的目的。此外對於擬判課

程，也可以嘗試新的判決撰寫格式，並與現有判決撰寫方

式相互比較。 

2、其次關於各項司法爭議，民眾並非批評法律適用的技術枝

節，而是針對判決內容表達的價值觀念無法認同所致。因

此個人主張有關不同價值認同的課程，都應在課程中適當

呈現，而不應該偏廢於某種特定的價值體系。例如在原住

民課程時，除了原住民強調祭典與狩獵的文化價值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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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介紹生態保育團體所尊崇的價值。各自闡述、介紹其

理念，使得法官在價值衝突時，能有足夠的資訊持平衡量。

並請建議適度安排法律以外，例如文學、歷史、宗教、哲

學等課程，豐富法官的人素養。 

3、最後，法官學院對於自身角色的界定，除了課程訓練之外，

亦應自我期許成為司法政策的智庫。 

 

主席 

相關課程建議，納入課程規劃。 

十、會議結論： 

（一）107年度研習課程，依委員建議方向規劃辦理。 

（二）各委員所提建議函送司法院各相關廳處，供研擬政策及排

定細部課程之參考。 

 

十一、散會：下午 4時 10分 

 

 

 

  紀錄：  林玉凡    

  主席：  周占春 

 


